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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民用航空法及航空相關法規等，賦予警察對於出入

境航空器及旅客安全檢查之職責，國際機場為國家關鍵基礎建設，航空保安與

飛航安全之良窳不僅僅是影響航空器、貨物、乘客之安全關鍵，亦影響各國航

空路徑上之安全。航空警察局為守護飛航安全的第一線。飛航安全中，涵蓋對

於上機之貨物、人員安全檢查，便是本局最為核心的任務之一，亦是此次前往

國際航空運協會新加坡訓練中心參加最新的危險物品規則訓練的目的。隨著社

會與科技的日新月異，隱藏性危險品越來越多元化，機場航空保安儼然已成為

各國交通單位首要重視的問題，為了杜絕一切飛航安全有危險性之疑慮，提升

安檢人員辨別危（安）險品，違禁物以及相關法規與國際規定之核心技能、知

識，唯有不斷學習成長，精益求精，才能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世代，確保我國的

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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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國目的與說明 

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人與物都不斷地在變化，新興物品、物質越來越多

樣化，相對影響飛航安全的可能性也不斷地在提高，為保護國際上飛航安

全，國際空運協會便會因應國際情勢去變更危險物品內容規則，以一致性

的標準提升各國安全檢查，本次訓練課程以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危險物品規

範第六十三版(IATA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Edition 63)為首要學習內

容，從新增規範到各章節重要規定，再至細節危險物品之知識等都包含在

內。其宗旨在於提升機場各部門負責航空保安之人員，對於新修正危險物

品國際規範的知能，與世界接軌。在此次課程當中與講師、其他成員交流

各國以及各航空業者對於現行實務上執行此規範之情形，透過交換意見和

想法也能促進我國安全檢查之進步，並減少飛航安全問題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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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規劃  

本次出國行程自 111 年 09 月 18 日至 111 年 09 月 24 日，總計 7 日，行程規劃如

下: 

 

日期 地點 行程紀要 

111 年 09 月 18 日 桃園—新加坡 去程 

111 年 09 月 19 日 

至 

111 年 09 月 23 日 

新加坡 

報到及參加 

「危險品規則初訓—類

別六」訓練課程 

111 年 09 月 24 日 新加坡—桃園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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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程 

本次訓練從 9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止，共 5 日，每日八小時，總時數共計四十

小時，包含課堂講授、課堂作業練習及測驗三部分。訓練所採行之敎材，係以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危險物品規範第六十三版(IATA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63 

Edition)工具書。由講師 Eric Tan 授課並搭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編撰之課

堂講義及練習題為主要教學內容。以下將依訓練之日程，摘取重要之內容介

紹。另附相關課程圖片及課程證照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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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五日的大綱內容如下: 

➢ Day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Legal Requirements  

•Defini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raining provisions  

•Limitations of DG 

•Classification of DG 

 

➢ Day2 

•Identification of DG  

•General packing requirements.  

•Packing Instructions  

•“Q value”  

•Overpacks 

•Packaging specifications & performance tests 

 

➢ Day3  

•Marking and Labelling 

•Documentation  

•Excepted quantities  

 

➢ Day 4  

•Dry ice as a refrigerant  

•Lithium batteries  

•Handling DG  

•Radioactive Material 

 

➢ Day 5 

•Radioactive material  

•DG AutoCheck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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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IATA 課程摘要節錄重點內容: 

此次課程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專任講師 Eric Tan 講授空運危險物品規範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第 63 版線上電子書以及由該協會編撰的課堂講

義，上課方式不同以往使用紙本書籍一律採用電腦線上教學。透過線上教學可

以更快更精準掌握學習內容及重點，也可以直接在電子書上做筆記。第 63 版電

子書共有 1168 頁，透過課堂講述可以了解修正前及修正後規範之差異，以及最

新空運危險品的各項規則，課堂中除透過講師講解空運危險品規則，也與各國

受訓成員交流意見以及規範在實際上操作遇到的各種狀況及解決方式。課堂中

除了講解九大類危險品外也包含了危險品運送包裝和標籤規範。使能正確的分

類各項危險品並給予適當的包裝，以利運送過程中安全無虞。以下重點節錄於

課程講義。 

➢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危險品規則的內容建立是由以下五大協會共同

合作完成 

✓ 聯合國專家小組委員會 

✓ 國際原能會 

✓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 瑞士聯邦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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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適用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危險品規則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會員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準會員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多邊聯運協定締約方(貨運) 

⚫ 所有提供危險物品載運於航空器之託運人和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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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1.4S 類外，高度危險性物品常被濫用於恐怖攻擊以致於造成傷亡慘重及

大規模破壞，TABLE 1.7.A、TABLE 1.7.B 為一般常見的高度危險品。 

 

➢ 任何物品及物質，只要有以下情況就一律視為禁運危險品: 

1. 易爆炸或有危險反應 

2. 產生火花 

3. 引成熱危險反應 

4. 產生毒氣、腐蝕及易燃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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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以下紅框內的 Acetylene(liquefied)乙炔就是禁運危險品，無論客

機、貨機都禁運也沒有任何例外條件允許可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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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性危險物品 

可能出現於手提行李或貨物內，收運隱藏性危險品的工作人員需接受相關

課程訓練。 

一般未申報的飛機航材和零件也可能包含隱藏性危險品，例如:有加壓氣

體、易燃液體或腐蝕性物質，都必須依本規範分類和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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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及組員可攜帶或託運上機之危險物品，除放射性物質外禁止攜帶外，

其餘經准許危險物品供個人使用規範於 2.3.2 到 2.3.5 章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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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上機之行動輔助裝置(例如輪椅)，動力由：非溢漏式濕電池；鎳氫電

池；乾電池必須符合以下規範:  

1.必須避免機上被意外啟動之措施。 

2.每一個電池必須藉由有效絕緣裸露之電極，以保護其避免短路。 

3.提供行動輔助裝置所安裝電池類型及行動輔助裝置使用說明之資訊(包括如

何將電池絕緣之操作指引)。 

4.若為非溢漏式濕電池：每一個電池必須符合特殊條款 A67 規範，和每個人

僅能攜帶 1 個備用電池。 

5.需要航空公司同意，並告知機長。 

  

➢ 可攜帶危險物品： 

1.酒精飲料:以含酒精濃度超過 24％但小於等於 70％之飲品為例，必須為零售

包裝。且每人攜帶的總淨量不得超過 5 公升。 

2.安全包裝且屬分類 1.4S 之彈藥(只限 UN0012 及 UN0014):每人僅能攜帶毛重

5 公斤以內；兩名以上旅客所攜帶之彈藥，不得合併為一個或數個包裝

件。 

3.雪崩救援背包:每人最多攜帶 1 個雪崩救援背包；救援背包必須妥適包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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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不會被意外啟動；可內裝含有淨重不超過 200 毫克屬危險物品分類

1.4S 類之煙火觸發裝置；其內含的氣囊必須配備有壓力釋放閥。 

4.配備有鋰電池且電池超過以下規定之行李箱，必須以手提行李方式攜帶，

除非鋰電池已從行李箱移除並依據限制第 7 點規定攜帶：鋰金屬電池：鋰

金屬含量 0.3 公克；或鋰離子電池：功率 2.7 瓦特小時。 

5.備用電池規定:每個電池須符合下列規定：鋰金屬電池：鋰含量不得超過 2

公克；或鋰離子電池：瓦特小時功率不得超過 100 瓦特小時。必須採取措

施防止該裝置意外啟動並保護該裝置不被損壞。每人最多可攜帶 20 個備用

電池，但各航空公司可視情況允許攜帶超過 20 個備用電池。(註:行動電源

屬於備用電池。) 非溢漏式電池:每一個電池不得超過 12 伏特，亦不得超過

100 瓦特小時。且每人不得攜帶超過 2 個備用電池。 

 

➢ 組員及旅客可攜帶上機之危險物品：安全火柴、香菸打火機 

1.每人最多限帶 1 個香菸打火機或 1 盒安全火柴且不可含有未被吸收之液體

燃料(不含液化氣體)。 

2.必須以隨身方式攜帶上機。 

3.若係以鋰電池為驅動方式且無安全蓋或其他方式防止意外啟動之鋰離子或

鋰金屬電池動力打火機禁止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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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分類:危險物品包裝是根據危害級別去劃分的。 

包裝級別第一級為高度危險；包裝級別第二級為中度危險；包裝級別第三

級為輕度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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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類危險物品分別為: 

➢ 第一類為爆炸物品(受熱、震動可能發生不同規模爆炸並由爆炸規模以及物

質敏感程度細分為 1.1 類至 1.6 類)，其中屬 1.4 類爆炸物品可以由貨機或客

機運送。其餘類別的爆炸物品只能由貨機運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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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為氣體又細分為: 

✓ 2.1 類易燃氣體；例如:丁烷、丙烷、氫、乙炔、打火機。 

✓ 2.2 類非易燃、非毒性氣體；例如:固態二氧化碳(乾冰)、氖。 

✓ 2.3 類毒性氣體，一般來說大多數的毒性氣體都是禁止運送但有少部分

為例外，例如:低毒性的噴霧或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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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為易燃液體易燃液體指可燃蒸氣之閃火點溫度於閉杯測試≦60℃，

或在開杯測試溫度時≦65.6℃時，放出易燃蒸氣的液體混合液體、固定的

溶液或懸浮液。本類易燃液體的包裝等級依其閃點與沸點來劃分。詳如

IATA DGR TEBLE 3.3A 表。 

 

 

 

TEBLE 3.3A 表 

 

 

 

 

 

包裝等級 閃點（閉杯） 初始沸點 

Ⅰ － ≦35℃ 

Ⅱ ＜23℃ 

＞35℃ 

Ⅲ ≧23℃ bu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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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又細分為三類分別是: 

✓ 4.1 易燃固體：在運輸條件下容易燃燒或摩擦可能引燃或助燃的固體；

可能發生強烈放熱反應的自我反應物質；不充分稀釋可能發生爆炸的

固態減敏爆炸品。例如安全火柴。 

✓ 4.2 自燃物質：在正常運輸條件下異於自發加熱或與空氣接觸即升溫，

從而易於著火的物質、起火物質、自燃物質。例如活性碳白磷、黃

磷。 

✓ 4.3 遇水釋放易燃氣體之物質：與水相互作用易於變成自燃物質或放出

危險數量的易燃氣體物質。例如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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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類細分為兩類: 

✓ 5.1 氧化物：本身未必燃燒，但通常因放出氧可能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質

燃燒的物質，這種物品可能含在一種物品內。例如硝酸銨肥料、氯酸

鈣和漂白劑。 

✓ 5.2 有機過氧化物：一種有機物質，可看作過氧化氫的衍生物，有機過

氧化物是熱不穩定物質，可能發生放熱自加速分解。例如過氧化叔丁

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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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類細分成兩類: 

✓ 6.1 毒性物質：這些物質在吞食、吸入或與皮膚接觸後可能造成死亡或

嚴重受傷或損害人體健康。例如砷、尼古丁、氰化物、農藥。 

✓ 6.2 傳染性物質：已知或有理由認為含有病源體的物質，病源體是指會

使人或動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立克次式體、寄生

蟲、真菌）及其他媒介物。例如:病毒、細菌、樣本、醫療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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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類放射性物質：指含有含有放射性核種，且放射性活度超過規定的標

準值。 

 

 

 



22 
 

➢ 第八類腐蝕性物質: 經由化學作用，會對皮膚造成不可逆傷害、或在滲漏

時會有顯著損壞或實質上損毀其他物質或運輸工具。符合 IATA DGR3.8.2

章節一般分類條款內容會對皮膚腐蝕物質或混合物。腐蝕皮膚參照產品會

對皮膚產生不可逆損傷，也就是說接觸物質或混合物會造成腐蝕表皮和進

入真皮造成壞死。固體和液體於運輸中會變成液體，如被判定不會對皮膚

造成腐蝕，仍必須根據 IATA DGR3.8.3.3.3 章節考慮物質對於金屬表面的潛

在腐蝕性。例如電池酸液、氫氧化鈉、水銀、氫氧化鉀。 

 

包裝等級 暴露時間 觀察時間 作用 

I ≦3 分鐘 ≦60 分鐘 
完好表 面厚 度完

全損壞 

II 
＞3 分鐘≦60 分

鐘 
≦14 天 

完好表 面厚 度完

全損壞 

III 
＞60 分鐘≦4 小

時 
≦14 天 

完好表 面厚 度完

全損壞 

III - - 
在 55℃鋁/鐵腐蝕

率＞6.2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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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類其他危險物品和物質，包含對環境有害的物質：在空運過程中存在

不屬於其他類別危險性的危險物質或物品。如磁性物質、環境危害物質、

乾冰、航空管制的固體或液體、鋰電池、升溫物質、基因改造微生物

（GMMOs）或基因改造生物（GMOs）、雜項物質或物品（如消費產品、救

生器材、引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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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我航空警察局是負責守護飛航安全及航空保安權責單位之一，工作內涵包

括檢查客貨機載運物品和人員攜帶之物，藉由此次的空運危險物品規則訓

練課程，不僅能更瞭解危險物品樣態和分類，也更熟知對危險物品包裝、

運送以及標示等規定。對於飛航安全，除本局所有同仁共同努力外，乘客、

組員、航空業者以及貨運承攬業者等，也都應有共同遵守規範和維護飛航

安全的義務，而本局人員身為把關安全之角色，為了熟捻危險物品規則、

增廣見聞、學習新興物品及規定，爭取此機會，特派本員前往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IATA）新加坡訓練中心參與危險物品處理規則之課程，再透過經

驗、資訊分享讓更多同仁能精進新知，並且熟知規定。 

平時執勤上，多為檢查手提行李及託運行李勤務，遇有旅客攜帶不可上機

的危險物品時，除依規定請其退運或拋棄，更應解決旅客不知為何不可攜

帶該物品之疑惑，秉持耐心和同理心告知旅客相關規定及危險物不可攜帶

之原因，不僅展現安檢人員專業素養，更體現我國公務機關服務群眾的品

質。此次出國進修，旨在強化安全檢查的專業知識，清楚瞭解規範，便能

明白解釋給旅客知曉，讓執法過程清清楚楚不含糊，就可以大大減少爭議

以及衝突。 

飛航安全的提升不可僅倚賴個人或一個組織，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去遵守及

付出，知識需要日積月累，規範需要漸進修正，作為則要精益求精，希望

我國守護飛航安全能日益進步，嚴謹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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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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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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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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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成員合影 


